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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融友善服務作業 Q&A 

壹、存款篇： 

Q1：如何辦理開戶？ 

A1：1.客戶應本人親持身分證明文件來行辦理，或由委託代理人出具

公證（包括法院公證及民間公證人）之授權書代為開戶，所需

物件如下： 

身分別 攜帶物件 

成年人 

印鑑、身分證及其他具辨識力之身分證明文

件，如健保卡、護照、駕照、學生證、戶口名

簿或戶籍謄本等 

未成年人 

印鑑、身分證(14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可憑

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)、其他具辨識力之身分

證明文件及父母雙方之身分證及同意書  

2. 視覺障礙者獨立前往申請開立帳戶時，由非經辦開戶之行員

一名見證，或可搭配一名具完全行為能力之明眼人親友見證人，

以協助視覺障礙者開戶。 

3.聽覺障礙者開戶時，透過書寫方式、提供手語翻譯或其他溝通

輔具(例如：起身面對面使能清楚看見說話者嘴型唇型、一對

一、正常音量、確保接收語音訊息、用較慢較短的句子說明、

或以簡單手勢加以引導辦理)。 

4.受監護宣告者，應由監護人代為辦理開戶事宜；依民法第 15

條之 2 規定，受輔助宣告者，應取得輔助人同意後始可辦理。

惟依「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」無行為能力人(受監護宣告之人

屬之，民法第 15條規定)/受輔助宣告者不得辦理支票存款。 

Q2：如無法親自或有困難前往銀行辦理業務時，應如何處理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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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：各銀行於入口處皆有設置方便輪椅者使用之「服務鈴」，由服務

人員提供協助。如果無法親自到銀行，可以就近洽請銀行派員到

府提供「行外對保」之服務。 

Q3：身障者(含視障者)辦理業務時如因手無法寫字或無法親簽時，應

如何處理？ 

A3：1.申請資料可由他人協助代為書寫，亦或透過免填單服務，經口

頭告知資料及申辦業務後，由銀行列印相關填寫資料，供客戶

確認。 

2.身障者(含視障者)無法親簽之處理方式: 

(1)如用印章代替簽名者，得經親友或社福機構人員或非經辦

行員任一人簽名證明。 

(2)如以指印、十字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者，依民法第 3 條第

3 項規定，須經 2 人簽名證明(即 2 位見證人)，即親友或

社福機構人員或非經辦行員任二人簽名證明，始與簽名生

同等之效力。 

Q4：如何辦理提款？ 

A4：得憑存摺及印鑑至銀行櫃檯辦理提款交易，或是透過金融卡於自

動櫃員機(ATM)辦理，並可由銀行公會網站無障礙專區查詢可供

使用輪椅及供視覺障礙者使用之 ATM設置地點。 

Q5：如何使用銀行公共資訊無障礙網頁？ 

A5：可由銀行公會網站無障礙專區查詢各銀行之公共資訊無障礙網頁

網址，網頁提供臺幣存放款利率查詢、外幣存放款利率查詢及外

幣即期匯率查詢功能，並於導覽頁面提供常用功能選項區的快速

鍵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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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信用卡篇： 

Q1：如何申辦信用卡？ 

A1：信用卡申請人需準備個人身分證件、財力證明﹝如薪資轉帳存摺

影本、扣繳憑單影本、定存單影本等﹞，並填寫發卡機構之信用

卡申請書，透過網路、郵寄、傳真、直接遞交分行、或交由信用

卡業務專員提出申請，經發卡機構進行個人信用資料之徵信及審

核通過後，即可拿到信用卡。 

Q2：如何進行徵信照會？ 

A2：1.視覺障礙者申請信用卡時，發卡機構可以電話方式或其他適當

之方式（如請其至分行由行員或業務人員書面確認等）進行徵

信照會，以確認本人申請。 

2.聽覺障礙者申請信用卡時，可透過書面授權方式委任其親友，

由發卡機構以電話向其委任之親友進行徵信照會，發卡機構亦

可以其他適當之方式（如請其至分行由行員或業務人員書面確

認或提供簡訊、電子信箱確認等）進行徵信照會，以確認本人

申請。 

Q3：發卡機構核發信用卡後，如何開卡？   

A3：1.目前各發卡機構視其服務提供不同多元開卡服務，包括透過銀

行網路、APP、電話語音或電話專人服務之開卡，視覺障礙者

或聽覺障礙者亦可依上開管道進行開卡，或傳真開卡授權書

（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身心障礙文件）人工開卡，請逕洽

往來發卡機構。 

2.發卡機構之分行營業時間內亦可攜帶個人證明文件親洽分行，

由行員協助代撥電話或上網之開卡。 

Q4：如何辦理掛失及使用信用卡客服之服務？   

A4：1.目前各發卡機構提供 24 小時電話專人掛失服務外，或依其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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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提供網路辦理掛失，以利視覺障礙者、聽覺障礙者或其他無

法接聽電話之障礙者；視覺障礙者或聽覺障礙者或其他無法接

聽電話之障礙者亦可由其委任之親友依上開管道進行掛失。 

2.目前各發卡機構除提供電話客服外，或依其服務提供網路文字

客服或訪客留言、傳真等專人回覆服務，提供身心障障礙者信

用卡服務。 

3.上開服務發卡機構之分行營業時間內亦可攜帶個人證明文件

親洽分行，由行員協助代撥電話或上網之掛失服務或由行員協

助相關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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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財富管理篇： 

Q1：客戶如為聽障、視障等身心障礙者可否購買理財商品？ 

A1：除客戶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須由監護人代行或經輔助人

同意外，客戶於完成開戶作業後，均可向各銀行洽詢及要求提供

經主管機關核准、核備或法令許可銷售，並經銀行依內部程序上

架之金融商品或服務；基於反歧視、公平對待客戶原則，銀行所

提供之理財商品均係以客戶之投資適合度為評估基礎，非以身心

障礙情形為購買資格之區別。 

Q2：客戶如為聽障、視障等身心障礙者，如何辦理財富管理業務？ 

A2：客戶與銀行完成開戶作業(包括申請網銀交易)，即得透過銀行現

行各項管道(如：臨櫃、網路、自動櫃員機等)，在完成各項商品

所應執行之申購或申請程序後，與銀行進行金融商品交易與服務。

惟各銀行於對身心障礙客戶銷售理財產品時，宜依客戶之個別情

況，提供適當之輔助工具、協助、說明或其他便利措施。 

Q3：客戶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時，銀行會因客戶為聽障、視障等身心障

礙者，而有差別待遇嗎？ 

A3：除法令對於身心障礙者另有規定或各銀行為保障客戶權益(如視

障者開戶除依公證法規定辦理公證外，亦可搭配一名見證人)外，

銀行並不會以任何形式對身心障礙者作限制、排除、拒絕、或附

加條件等差別作法。惟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相關金融法令規定，

各銀行尚須符合說明義務，即銀行於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，應

向客戶說明契約重要內容與揭露風險之義務，以確保客戶得充分

了解相關交易內容與風險，同時應落實銀行對於客戶投資適合度

(KYC)之審查流程，以提供客戶符合其風險承受度之商品或服

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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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貸款篇 

Q1：視覺障礙者申辦貸款，銀行可否提供放大字體版契約及相關申請

表單? 

A1：視覺障礙者對於字體放大程度各有所需，若提供固定規格，恐無

法滿足所有視覺障礙者之實際需求，故銀行可提供放大鏡或其他

儀器輔助觀看，並可依視覺障礙者之需求，以影印放大之方式提

供契約及各種申請表單。 

Q2:身心障礙者申辦貸款，銀行通知之方式為何? 

A2:銀行會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，以書面、電話語音、傳真、

簡訊、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通知。 

Q3:聽覺障礙者申辦貸款，與銀行溝通表達意見之方式為何? 

A3:銀行會依不同類別之身心障礙者需求，提供書寫、手語翻譯、遠

端視訊或其他溝通輔具等諮詢服務。 

Q4:身心障礙者申辦貸款，是否需要見證人一同辦理對保作業? 

A4：視覺障礙者可自行選擇採用「依公證法規定辦理公證」或「1位

見證人」之方式辦理。但身心障礙者以指印、十字或其他符號代

替簽名者，依民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，須經 2 人簽名證明(即 2

位見證人)。上述見證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314 條第 2 項規定，

不得為銀行行員。 

視覺障礙者係以「蓋章」簽約，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，可採

用「1位見證人」之作法。 

Q5: 受輔助宣告者申辦貸款，相關作業程序是否不同? 

A5: 依民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，受輔助宣告之人辦理消費借貸應經輔

助人同意。因此如經輔助人出面，貸款程序比照一般貸款案件程

序辦理。 


